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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確保國立臺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之安全責

任，以落實本校各政策之推動暨有效控管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管理／作業程序書、作業說明書與表單／報表／計畫等紀錄之新增、修正、

廢止、編碼及發行等管理原則，並確保各相關單位能適時獲得適當且有效之

最新文件，特訂定「個人資料文件管理程序」(以下簡稱本程序書)，以茲遵

循。 

貳、參考依據 

一、 PIMS-A-001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政策。 
二、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參、適用範圍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所有文件均適用之。 

肆、權責 

一、文件新增、修訂 
本校各相關業務負責之承辦人。 

二、文件核准 
個人資料保護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個資管理委員會)：一階、二、三、四

階文件增修與廢止核准。 
三、版次控制、通知與發行 

本校之個資管理委員會行政小組文件管理人員。 
四、文件／紀錄存取管制 

本校之個資管理委員會行政小組文件管理人員。 

伍、定義 

一、一階文件 
說明組織之管理制度政策，指引組織內之管理制度活動。 

二、二階文件 
為組織內各單位為達成管理制度政策之目標要求，施行某項活動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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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法。二階文件通常依據管理制度政策所界定之管理制度要素運作原

則，進一步規範某次活動之目的與範圍，應做什麼？應由何人做？及如

何做？以及如何對其控制與紀錄等。其目的在使相關人員明確地知道在

管理制度政策中所述之管理制度政策與目標應如何達成。 
三、三階文件 

用於直接指導人員按技術規範要求完成管理制度活動之文件，詳細指示

作業人員如何執行完成一件工作之方法與步驟。 
四、四階文件 

為表單與紀錄，屬於支援性之文件，係用於登記現場作業狀况之基本資

料，依不同情况與內容，有各種不同之形式，包括表單、紀錄等，各種

需要予以管制之紀錄。其目的在於表示作業已依照規定要求來發展和執

行，並且證明管理制度已有效執行。 

表單、紀錄

工作指導書、
作業說明書

程序書

政策
第一階文件：界定用法及責任

第二階文件：規定何人、何事、何時

第三階文件：回答、如何執行

第四階文件：結果，證明系統正執行中

 
五、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文件機密等級分為 3 級 

一般、限閲、機密。各等級之評估標準如下： 
（一）、一般：無特殊之機密性要求，可對外公開之資訊。 
（二）、限閲：僅供組織內部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及其主管，或被授權之單

位及人員使用。 
（三）、機密：為組織、主管機關或法律所規範之機密資訊。 

六、本校各單位之個人資料檔案均視為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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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作業說明 

一、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文件編碼系統 
文件之制訂、修訂均需由擬案單位，依文件編碼系統編號管理。文件編

碼系統如下： 

 

 

 

 

 

 

 

（一）、管理制度類別：文件所屬之管理制度，如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PIMS）。 

（二）、文件類別：A 一階文件，B 二階文件，C 三階文件，D 四階文件。 
（三）、文件流水號：採三碼流水號（000）。 
（四）、紀錄編號：民國年（YYY）+ 月份（MM）+ 三碼流水號（001

～999）。 
（五）、文件管理人員對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文件應編號列表管制，

並紀錄於「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清冊」中，文件編碼不得有重

覆之情形，以利文件管控。 

PIMS-□-□□□ 

                 

文件流水號 

文件類別 

管理制度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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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文件管制作業流程圖 

一～四階文件

權責 輸入 文件新增／異動流程 輸出

文件新增／異動
／廢止申請單

開始

文件新增／異動／廢止

核准

版本控制／通知／發行

文件新增／異動
／廢止申請單

一～四階文件 文件與紀錄存取管制

結束

一～三階文件

個人資料管理
制度文件清冊

個人資料
使用資訊
服務申請表

駁回

依參、權責
說明

個人資料保
護管理委員
會行政小組

 
三、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文件管制作業程序 

（一）、文件新增／異動／廢止 
1、文件管理人員對管理制度文件之新增／異動／廢止應保留相關紀

錄。 
2、各單位至少設一名文件管理人員，負責該單位個人資料相關文件

之管理。 
3、一階文件之內容適用性應由個資管理委員會召集人每年至少一次

進行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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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三、四階文件之內容適用性應由個資管理委員會視需要進行審

查，以維持管理制度之可運行性。 
5、各階文件如有新增／異動／廢止，版次更新或內容更新需填寫「文

件新增／異動／廢止申請表」。 
6、欲新增／異動／廢止之文件，於相關業務權責單位使用時，則須填

寫「文件新增／異動／廢止申請表」，並經業務權責單位主管人員

及個資管理委員會核准。 
7、文件增修之時機，包括 

（1） 新增業務或業務變更時，致使現行管理程序不適用時。 
（2） 相關標準變更或相關法令修改，致使現行管理程序不適用時。 
（3） 定期之個人資料保護評估或稽核後發現文件有待改善時。 
（4） 其他原因致使現行管理程序不適用時。 

（二）、版次控制、通知與發行 
1、文件新增／異動 

文件新增／異動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將「文件新增／異動／廢止申

請表」送於文件管理人員進行文件編號及版次控制， 將新增或異

動後之管理制度文件，更新至「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清冊」。 
（1） 新增／異動後之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由各單位負責承

辦人存檔保管。 
（2） 文件之發行由文件管理人員通知相關人員。 
（3） 文件異動發行後，該文件之負責承辦人員，應主動銷毁舊版文

件，使用最新版次文件。 
2、文件廢止 

（1） 欲廢止文件經單位主管核准後，將「文件新增／異動／廢止申

請表」送交文件管理人員將欲廢止文件從「個人資料管理制度

文件清冊」中移除。 
（2） 文件之廢止應由文件管理人員通知相關人員。 
（3） 文件廢止後，該文件之負責承辦人員，應主動銷毁該份文件。 

（三）、文件存取管制 
1、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相關文件應依序分類歸檔，對於非公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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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等級資料及文件，應進行控管以避免資料外洩。 
2、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 

（1） 本校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紀錄之存取調閲，除業務權責

人員、權責單位主管以外，其他人員均需填寫「個人資料使用

資訊服務申請表」，說明文件調閲申請需求，由權責單位主管

進行核准後始能調閲使用。 
（2） 本校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非經本校業務權責單位主管同

意，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複製；文件之持有者應盡妥善保管

之責，文件不得受到毁損或任意出示非相關人員。 
（3） 外部單位如需複製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需填寫「個

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詳細說明需求原因及影印份數，

經本校業務權責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得複製。 
（四）、紀錄存取管制 

1、電子表單／紀錄比照三、（三）之存取管制。 
2、書面表單紀錄屬於公開使用等級者可由各業務單位自行調閲使用，

屬於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之紀錄，則透過「個人資料使用資訊

服務申請表」向各單位之文件管理人員提出申請，經業務權責單位

主管之核准始能調閲。 
（五）、文件／紀錄保存方式 

1、本校之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書面文件與電子資料，皆應由各單

位業務負責人放置於安全處妥善保管。 
2、必要時得將歸檔之電子資料移至另一儲存媒體儲存，但應提供適

當的保護，且保護等級應不低於原保護等級。 
（六）、文件／紀錄保存期限 

1、所有文件一律保留最新版次。 
2、本校各單位相關個人資料紀錄表單其保存期限應紀錄於「個人資

料檔案清冊」中。 
3、內部稽核相關之文件至少保留 3 年。 

（七）、文件／紀錄銷毁 
1、各業務單位超過保存期限，不予保留而須進行銷毁時，應由經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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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填寫「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可以碎

紙機絞碎或撕毁等無法回復之安全方式處理。 
2、若委外執行銷毁，文件管理人員應派員監視銷毁流程，相關紀錄並

附於「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以留存備查。 
3、紀錄銷毁申請單辦理後，交由文件管理人員存檔備查，並至少保留

3 年。 

柒、相關表單 

一、PIMS-D-003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清冊。 
二、PIMS-D-004 文件新增／異動／廢止申請表。 
三、PIMS-D-005 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 
四、PIMS-D-006 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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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本校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相關文件應依序分類歸檔，對於非公開使用等級資料及文件，應進行控管以避免資料外洩。
	2、 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
	（1） 本校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紀錄之存取調閲，除業務權責人員、權責單位主管以外，其他人員均需填寫「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說明文件調閲申請需求，由權責單位主管進行核准後始能調閲使用。
	（2） 本校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非經本校業務權責單位主管同意，均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複製；文件之持有者應盡妥善保管之責，文件不得受到毁損或任意出示非相關人員。
	（3） 外部單位如需複製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文件，需填寫「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詳細說明需求原因及影印份數，經本校業務權責單位主管核准後方得複製。


	（四）、 紀錄存取管制
	1、 電子表單／紀錄比照三、（三）之存取管制。
	2、 書面表單紀錄屬於公開使用等級者可由各業務單位自行調閲使用，屬於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之紀錄，則透過「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向各單位之文件管理人員提出申請，經業務權責單位主管之核准始能調閲。

	（五）、 文件／紀錄保存方式
	1、 本校之內部限閲等級（含）以上書面文件與電子資料，皆應由各單位業務負責人放置於安全處妥善保管。
	2、 必要時得將歸檔之電子資料移至另一儲存媒體儲存，但應提供適當的保護，且保護等級應不低於原保護等級。

	（六）、 文件／紀錄保存期限
	1、 所有文件一律保留最新版次。
	2、 本校各單位相關個人資料紀錄表單其保存期限應紀錄於「個人資料檔案清冊」中。
	3、 內部稽核相關之文件至少保留3年。

	（七）、 文件／紀錄銷毁
	1、 各業務單位超過保存期限，不予保留而須進行銷毁時，應由經辦人員填寫「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經權責主管核准後，可以碎紙機絞碎或撕毁等無法回復之安全方式處理。
	2、 若委外執行銷毁，文件管理人員應派員監視銷毁流程，相關紀錄並附於「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以留存備查。
	3、 紀錄銷毁申請單辦理後，交由文件管理人員存檔備查，並至少保留3年。



	柒、 相關表單
	一、 PIMS-D-003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文件清冊。
	二、 PIMS-D-004文件新增／異動／廢止申請表。
	三、 PIMS-D-005個人資料使用資訊服務申請表。
	四、 PIMS-D-006個人資料紀錄銷毁申請單。


